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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

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

《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

环规环评〔2017〕4 号）规定，按照《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

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意见（环审〔2019〕142号）

要求，2025年 5月 23日，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在海南

省海口市组织召开了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蓄水阶段

环境保护验收会议。会议成立了由建设单位、验收调查报告编制

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设计单位、环境监测单位、监

理单位、施工单位代表及特邀专家组成的验收组（附件 1）。

验收组现场查勘了工程建设情况、环境保护设施及措施落实

情况，专家组查验了环境监理、环境监测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

查报告等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管理情况、调查单

位等关于验收调查情况的汇报，以及相关单位的补充说明，经质

询和讨论，形成《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蓄水阶段环境

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专家评审意见》（附件 2）。根据会议讨论结

果，形成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

意见。

一、工程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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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海南省澄迈与屯昌两

县交界处，是国务院 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工程规

模为Ⅱ等大 2、型，开发任务为以供水和防洪为主，兼顾灌溉和

发电。工程采取主坝一次建成、副坝和征地移民分期实施方案，

近期建设内容包括 1座主坝、4座副坝、左岸灌区渠首和引水发

电系统等。工程近期正常蓄水位 101米，总库容 5.22亿立方米，

为多年调节水库，总投资为 73.64亿元。

2019年 11月，生态环境部以“环审〔2019〕142号”批复了

《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工程于

2019年 12月前期工作开始施工，2020年 7月开始主体工程施工，

目前主体工程主坝、4座副坝、左岸灌区渠首、升鱼机、鱼类增

殖站等已完成工程建设，具备下闸蓄水条件。

二、工程建设变更情况

对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的通知》（环办函〔2015〕52 号）及其附件，迈湾水利枢纽的

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等与环境影响报告

书及其批复内容基本一致，工程不涉及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严格执行环境

保护“三同时”制度，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基本落实。

1、水环境保护措施

编制完成《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松涛水库~迈湾

水库生态调度方案》《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水污染防

治规划实施效果评估》；建设分层取水设施；完成库底清理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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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库底清理验收；安装运行期业主营地生活污水处理措施等。

目前迈湾水库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已安装完成，水温、水

质在线监测系统待设备安装。松涛水库补建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及

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松涛水库坝下河道整治列入海南省南渡

江水系廊道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目前坝下河道整治基本完成，生

态流量泄放设施及在线监测正在建设中，计划 2025年 12月完成。

2、水生生态保护措施

完成腰子河鱼类栖息地保护规划编制，拆除腰子河三座小水

电，对腰子河开展鱼类栖息地保护；完成迈湾鱼类增殖站、升鱼

机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

谷石滩、九龙滩补建鱼道列入海南省南渡江水系廊道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目前正在建设中，计划于 2025年 8月完成。

3、陆生生态保护措施

严格控制用地范围、优化施工场地，施工结束后对弃渣场、

料场、交通道路等施工临时用地采取了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开

展了热带雨林人工抚育试验；完成古树名木、滑桃树等的移栽工

作。

4、移民安置区保护措施

移民安置区落实了环评报告中提出的水土流失防治、水环境

保护、垃圾处置等措施，安置点配套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设施已

按要求建设完毕。

5、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本工程施工废水中砂石料加工系统废水采用沉淀池+辅流沉

淀桶+回用水池处理后回用于生产；混凝土拌和系统废水经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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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生产；机修含油废水经二级隔油沉淀池+

回用水池处理后回用于道路和施工场地洒水绿化。施工区生活污

水均采用化粪池和成套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于绿化，均不外

排。

施工期间，工程采用了洒水降尘、封闭施工、设置布袋除尘

器、喷淋设施、车辆限速等降尘措施；设置隔音罩、禁止夜间施

工等防噪声措施。

施工期间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运往生活垃圾处理场；施

工弃渣运往弃渣场；设置危废暂存间，收集后的危险废物委托第

三方公司定期清运。

6、人群健康保护措施

施工前对施工营地进行了消毒、杀虫和灭鼠等卫生措施。施

工过程中，定期对供水站水质进行监测；开展了搬迁人员中坤农

场、西达农场、合水村等村民人群健康调查。

7、“以新带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松涛水库补建生态流量泄放设施正在建设中，计划 2025年

12月完成；谷石滩、九龙滩补建鱼道正在建设中，计划 2025年

8月完成；三座小水电拆除工作已完成；松涛水库坝址下游河道

整治工作已基本完成；已编制《海南省南渡江松涛水库环境影响

后评价》并通过专家评审。

8、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等文件的要求，结合工

程施工及运行特点，落实了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措施。环境风险

事故防范组织机构的设置具有针对性及可行性，并建立了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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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工程施工期以来未发生重大环境风险事故。

9、环境管理

建设单位设立了环境保护组织机构，配置了专职人员，制定

了相应的环境管理制度，委托开展了环境监理、环境监测工作，

基本落实了报告书中提出的施工期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

生态等监测计划。

10、公众参与调查情况

本次验收开展了公众参与调查工作，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涉及

区域公众及社会团体对本工程建设总体上持赞同态度，认为电站

建设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基本认同本工程所采取的环保

措施。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水环境影响

工程施工准备期及导流隧洞施工期间利用原河床过流，施工

过程中利用导流隧洞、坝段缺口导流，上游来水均可通过不同形

式进入下游河道，下游不会出现减水河段，不会对下游河道水文

情势造成影响。

工程施工期间、验收调查期间南渡江干流的地表水监测项目

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工程

建设未对南渡江流域的水质造成不利影响。

工程施工对地下水水位变化影响较小，各监测点监测项目均

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未对地

下水位及地下流场、水质造成影响。

2、生态环境影响



6

工程建设在陆生生态保护与恢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环

评报告书、环境保护总体设计中的各项环保措施进行了认真的落

实。工程施工期对浮游生物、底栖动物、鱼类、陆生动植物影响

较小。

3、大气环境影响

工程施工期对坝址下游左岸生活区、黄岭八队进行的大气环

境监测结果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

标准。

4、声环境影响

工程施工期对坝址下游左岸生活区和黄岭八队的声环境监

测结果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

5、固体废物影响

工程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通过收集、外运后纳入

当地垃圾处理体系一并处理。施工期间产生的弃渣运往指定弃渣

场进行堆放。危险废物由有资质单位定期清运。

6、移民安置影响

移民集中安置点的空地、道路两侧、房前屋后进行了绿化，

改善了安置人员居住地的周边环境。

五、验收结论

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相关要求，具

备蓄水环境保护验收条件，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蓄水阶段环境保护

验收合格。

六、后续要求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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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快迈湾水温、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的安装进度，水库蓄

水前完成生态流量、水温、水质在线监测设施，蓄水后开展例行

监测并记录数据。

2、加快海南省南渡江水系廊道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施工进

度，尽快完成松涛水库补建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及生态流量在线监

测系统、谷石滩和九龙滩鱼道建设。

3、按照主管部门要求，对淹没范围需要保护的植物进行保

护。

4、完善库底清理、环保设施运行等相关佐证材料。

附件 1：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蓄水阶段环境保护

验收工作组

附件 2：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蓄水阶段环境保护

验收调查报告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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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蓄水阶段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专家评审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

《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

环规环评〔2017〕4 号)规定，按照《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

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意见（环审〔2019〕142 号）

要求，2025 年 5 月 23 日，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在海南

省海口市组织召开了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蓄水阶段

环境保护验收会议。会议邀请了七名专家（名单附后），参加会

议的有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中国葛洲

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中水北方勘测设

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海南中南标质

量科学研究院（环境监测单位）、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中

南有限公司、海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

（监理单位）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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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现场查勘了工程建设情况、环境保护设施及措施落实

情况，查验了环境监理、环境监测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等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管理情况、调查单位等关

于验收调查情况的汇报。经质询和讨论，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海南省澄迈与屯昌两

县交界处，是国务院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工程规

模为Ⅱ等大 2、型，开发任务为以供水和防洪为主，兼顾灌溉和

发电。工程采取主坝一次建成、副坝和征地移民分期实施方案，

近期建设内容包括 1 座主坝、4 座副坝、左岸灌区渠首和引水发

电系统等。工程近期正常蓄水位 101 米，总库容 5.22 亿立方米，

为多年调节水库，总投资为 73.64 亿元。

2019 年 11 月，生态环境部以“环审〔2019〕142 号”批复

了《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工程于

2019年 12月前期工作开始施工，2020年 7月开始主体工程施工，

目前主体工程主坝、4 座副坝、左岸灌区渠首、升鱼机、鱼类增

殖站等已完成工程建设，具备下闸蓄水条件。

二、工程建设变更情况

对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的通知》(环办函〔2015〕52 号)及其附件，迈湾水利枢纽的性

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等均与环境影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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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及其批复内容基本一致，工程不涉及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严格执行环境

保护“三同时”制度，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基本落实。

1、水环境保护措施

编制完成《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松涛水库~迈湾

水库生态调度方案》《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水污染防

治规划实施效果评估》；建设分层取水设施；完成库底清理并通

过库底清理验收；安装运行期业主营地生活污水处理措施等。

目前迈湾水库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已安装完成，水温、水

质在线监测系统待设备安装。松涛水库补建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及

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松涛水库坝下河道整治列入海南省南渡

江水系廊道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目前坝下河道整治基本完成，生

态流量泄放设施及在线监测正在建设中，计划2025年12月完成。

2、水生生态保护措施

完成腰子河鱼类栖息地保护规划编制，拆除腰子河三座小水

电，对腰子河开展鱼类栖息地保护；完成迈湾鱼类增殖站、升鱼

机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

谷石滩、九龙滩补建鱼道列入海南省南渡江水系廊道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目前正在建设中，计划于 2025 年 8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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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陆生生态保护措施

严格控制用地范围、优化施工场地，施工结束后对弃渣场、

料场、交通道路等施工临时用地采取了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开

展了热带雨林人工抚育试验；完成古树名木、滑桃树等的移栽工

作。

4、移民安置区保护措施

移民安置区落实了环评报告中提出的水土流失防治、水环境

保护、垃圾处置等措施，安置点配套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设施已

按要求建设完毕。

5、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本工程施工废水中砂石料加工系统废水采用沉淀池+辅流沉

淀桶+回用水池处理后回用于生产；混凝土拌和系统废水经二级

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生产；机修含油废水经二级隔油沉淀池+

回用水池处理后回用于道路和施工场地洒水绿化。施工区生活污

水均采用化粪池和成套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于绿化，均不外

排。

施工期间，工程采用了洒水降尘、封闭施工、设置布袋除尘

器、喷淋设施、车辆限速等降尘措施；设置隔音罩、禁止夜间施

工等防噪声措施。

施工期间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运往生活垃圾处理场；施

工弃渣运往弃渣场；设置危废暂存间，收集后的危险废物委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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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公司定期清运。

6、人群健康保护措施

施工前对施工营地进行了消毒、杀虫和灭鼠等卫生措施。施

工过程中，定期对供水站水质进行监测；开展了搬迁人员中坤农

场、西达农场、合水村等村民人群健康调查。

7、“以新带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松涛水库补建生态流量泄放设施正在建设中，计划 2025 年

12 月完成；谷石滩、九龙滩补建鱼道正在建设中，计划 2025 年

8 月完成；三座小水电拆除工作已完成；松涛水库坝址下游河道

整治工作已基本完成；已编制《海南省南渡江松涛水库环境影响

后评价》并通过专家评审。

8、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等文件的要求，结合工

程施工及运行特点，落实了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措施。环境风险

事故防范组织机构的设置具有针对性及可行性，并建立了完善的

规章制度。工程施工期以来未发生重大环境风险事故。

9、环境管理

建设单位设立了环境保护组织机构，配置了专职人员，制定

了相应的环境管理制度，委托开展了环境监理、环境监测工作，

基本落实了报告书中提出的施工期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

生态等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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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众参与调查情况

本次验收开展了公众参与调查工作，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涉及

区域公众及社会团体对本工程建设总体上持赞同态度，认为电站

建设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基本认同本工程所采取的环保

措施。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水环境影响

工程施工准备期及导流隧洞施工期间利用原河床过流，施工

过程中利用导流隧洞、坝段缺口导流，上游来水均可通过不同形

式进入下游河道，下游不会出现减水河段，不会对下游河道水文

情势造成影响。

工程施工期间、验收调查期间南渡江干流的地表水监测项目

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工程建

设未对南渡江流域的水质造成不利影响。

工程施工对地下水水位变化影响较小，各监测点监测项目均

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未对地

下水位及地下流场、水质造成影响。

2、生态环境影响

工程建设在陆生生态保护与恢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环

评报告书、环境保护总体设计中的各项环保措施进行了认真的落

实。工程施工期对浮游生物、底栖动物、鱼类、陆生动植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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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

3、大气环境影响

工程施工期对坝址下游左岸生活区、黄岭八队进行的大气环

境监测结果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

准。

4、声环境影响

工程施工期对坝址下游左岸生活区和黄岭八队的声环境监

测结果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

5、固体废物影响

工程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通过收集、外运后纳入

当地垃圾处理体系一并处理。施工期间产生的弃渣运往指定弃渣

场进行堆放。危险废物由有资质单位定期清运。

6、移民安置影响

移民集中安置点的空地、道路两侧、房前屋后进行了绿化，

改善了安置人员居住地的周边环境。

五、结论

迈湾水利枢纽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按照环境保护"三同时"

要求履行了环境管理责任，未发生重大变动，按照环境影响报告

书及批复文件提出的环境保护要求，较好地落实了各项环保措施

及工作，已经采取的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设施有效，基本具备蓄

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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